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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釋“賢賢易色”

《論語·學而》第七章：

子夏曰：“賢賢易色；事父母，能竭其力；事君，能致其身；與朋友交，言而

有信。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。”

關於“賢賢易色”句的理解，歷來歧義頗多。清人宋翔鳳《樸學齋劄記》：“賢賢易

色，明夫婦之倫也。”解爲重視婦人内德貴於外貌，所指主體爲“婦”。劉寶楠《論語正

義》的理解也與之相承。楊伯峻《論語譯注》循此更直接譯爲：“對妻子，重品德，不重

容貌。”此係解説存在增字爲訓現象，是以原文内容有闕爲邏輯前提的。從全章結構

看，下文“事父母”、“事君”、“與朋友交”三句皆有明確的闡述對象，“賢賢易色”於此是

否單有脱佚呢？我們認爲此句内容是完整的，“賢賢”即是“易色”的闡述對象，與“事

父母”、“事君”、“與朋友交”並列，全章結構統一。

“賢賢”一語古書習見，多用於表達尊賢、尚賢之義。如《春秋繁露》：“諸侯會同，賢

爲主，賢賢也。”指尊重、崇尚賢人，語義明確。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：“夫《春秋》上明三

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紀，别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猶豫，善善，惡惡，賢賢，賤不肖，存亡國，繼絶

世，補敝起廢，王道之大者也。”賢賢與善善、惡惡、賤不肖等語並列，語法結構相類，首字

皆用作動詞。賢賢講待賢之道，以賢爲賢，也即尊賢、尚賢，這是王道的重要内容之一。

《漢書·翼奉傳》云：“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，必有異姓以明賢賢，此聖王之所以大

通天下也。”賢賢與親親相對，同樣表示尊重賢人，並爲聖王之道的必要條件。《荀子·

大略》：“親親、故故、庸庸、勞勞，仁之殺也；貴貴、尊尊、賢賢、老老、長長，義之倫也。”賢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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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尊重賢人，親親指親孝父母，故故指友愛朋友，貴貴、尊尊指敬事君上或高位 〔１〕，這幾

項與《論語·學而》此章中的“賢賢”、“事父母”、“事君”、“與朋友交”可以對比，知此章所

講主題是對待賢、父、君、友等各種倫理關係時應持的態度，都屬仁、義的範疇。

實際上，《論語》的歷代疏解中也有將“賢賢”作爲尊賢的理解。如何晏《論語集

解》注引孔安國訓解：“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。”皇侃《論語義疏》承襲孔説並作進一

步發揮：“凡人之情莫不好色重於好賢，今若有人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於賢，則此人便

是賢於賢者，故云‘賢賢易色’也。”朱熹《四書集注》也與之一致：“賢人之賢，而易其好

色之心。”這些解釋都把握住了尚賢、尊賢的主題，但將“易色”解爲“改易好色之心”，

則頗顯迂曲。程頤《程氏經説·論語説》、蔡節《論語集説》就曾提出“色”不應指“女

色”，而應爲“面容、神色”，但因缺乏有力證據，較少被人采信。

簡帛《五行》爲我們理解“易色”問題提供了啓發和綫索 〔２〕。作爲思孟學派的代

表文獻，《五行》强調以“内（心）”爲主導，如首章開篇就講仁、義、禮、智、聖五者“形於

内，謂之德之行”，“不形於内，謂之行”。二十二章又進一步説：“耳、目、鼻、口、手、足

六者，心之役也。心曰唯，莫敢不唯；諾，莫敢不諾；進，莫敢不進；後，莫敢不後；深，莫

敢不深；淺，莫敢不淺。”指明“心”是“耳目鼻口手足”等身體器官的主宰。以此爲基

礎，《五行》文中多處涉及如何對待“君子道”和“賢人”的問題。

如帛書《五行》説部十七：

（１）同此聞也，獨不色然于君子道，故謂之不聰。

（２）同此見也，獨不色賢人，故謂之不明。

（３）聞君子道而不色然，而不知其天之道也，謂之不聖。

（４）見賢人而不色然，不知其所以爲之，故謂之不智。

説部十八：

（５）同此聞也，獨色然辨于君子道，……是聖矣。

（６）同此見也，獨色然辨于賢人，明也。

以上（１）（３）（５）句闡述對象爲“聞君子道”，（２）（４）（６）句闡述對象爲“見賢人”，共

同强調面對君子道、賢人時需要“色然”，否則便是不聰不圣和不明不智。實際上“君

子道”與“賢人”是緊密相關的，如《五行》二十一章講：“胥膚膚達諸君子道，謂之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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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《周礼·天官·大宰》：“六曰尊貴。”郑玄注：“尊貴，尊天下之貴者。”

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：《馬王堆漢墓帛書（壹）》，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；荆門市博物館：《郭店楚墓竹

簡》，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。



君子知而舉之，謂之尊賢；從而事之，謂之尊賢。”“賢”是對“君子道”的落實和達成，二

者是統一的。

色，《説文》：“顔氣也。”段注：“顔者，兩眉之間也。心達于氣，氣達于眉間，是之謂

色。顔氣與心若合符卪，故其字从人卪。《記》曰：孝子之有深愛者，必有和氣，有和氣

者必有愉色，有愉色者，必有婉容。……《孟子》曰：仁義理智根於心，其生色也，睟然

見於面……”合於《五行》第六章所講：“見賢人則玉色，玉色則形，形則不亡。”聯繫前

文可知，“玉色”是面對君子道、賢人時，由内而外“色然”的表現。

“色然”見於文獻，多表變色貌。如《公羊傳·哀公六年》：“諸大夫見之，皆色然而

駭。”何休注：“色然，驚駭貌。”《孔子家語·正論》：“季孫色然悟曰：‘吾誠未達此義。’”

變色之貌是因心有所動而流露於外的。帛書《五行》二十一章説部：“能仁義而遂達於

君子道，謂之賢也”，“舉之也者，誠舉之也，知而弗舉，未可謂尊賢”，“事之者，誠事之也，

知而弗事，未可謂尊賢也”。這裏强調“誠”，也與前文一致。《論語》“賢賢易色”講如何

對待賢人的問題，“易色”也就相當於《五行》中發之於内而形之於外的“色然”。

在文獻中還有與之類似的其他句例，如《荀子·修身》：“見善修然，必以自存也；

見不善愀然，必以自省也。”楊倞注：“修然，整飾貌。愀然，憂懼貌。”這裏的修然、愀

然，是在面對善與不善兩種情況時“易色”的表現。

在《五行》文中，正是因爲“心”是“耳、目、鼻、口、手、足”等身體器官的主宰，所以

見知賢人時心有所動，則顔色莫敢不有所動。這是《五行》的邏輯結構，同時也合於

《論語》“賢賢易色”的語義。該句在這裏應解爲“尊尚賢人，改易顔色”。

二、《楚居》“夜而内■氐今曰■”

清華簡《楚居》對“■”的來源，有如下記述：

至酓■（繹）與屈■（紃），思（使）若（鄀）■（嗌）卜■（徙）於■■，爲■

室＝（室，室）既成，無以内之，乃■（竊）■（鄀）人之■（犝）以祭。愳（懼）亓

（其）宔（主），夜而内■（尸），氐（抵）今曰■＝（■，■）■（必）夜。

簡文中的“■”字，整理者已指出：“據簡文可知夜裏行祭爲■，夜字也從亦聲。楚

月有冬■、屈■、遠■、夏■，秦簡分别作冬夕、屈夕、遠（援）夕、夏夕。”〔１〕■以“示”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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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、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壹）》，中西書局２０１１年。



形符，字義與祭祀相關。■、夜皆从“亦”得聲，二字相通的情況很多，近李宗焜撰文分

析了甲骨卜辭中的夜間活動，詳舉了多處讀爲“夜”的“亦”字用例 〔１〕，並指出卜辭之

外，“亦”用作“夜”還可在楚簡中得到印證，如上博簡《容成氏》：“（紂）尃亦以爲淫。”尃

亦即溥夜 〔２〕。《楚居》中講“■”的得名源於“夜而内■”，也正是對“■”、“夜”文字學

關係的印證，整理者總結爲“夜裏行祭爲■”是精當的。

除整理者已指出秦楚月名中“夕”、“■”相通的例子外，文獻中也有不少“夜”、

“亦”二字與“夕”相通的情況，朱德熙先生較早對“夕”、“亦”古音相近而互爲異文的情

況作過論述 〔３〕，近袁金平也據此將《楚居》“■”字與《左傳》中“夕室”聯繫起來進行了

討論，認爲“這裏的‘夕’就是《楚居》簡文中的‘■’。‘夕’、‘■’可以相通”，“就楚人認

知來説，‘夕室’之‘夕’的本字應當爲‘■’”〔４〕。其説是合理的。實際上，“夕”與“■”

的關係還有許多值得注意的地方。

用“夕”字記録夜間祭祀活動有較早的起源，卜辭中就有許多用例 〔５〕。陳夢家先

生最早對甲骨卜辭中的祭名進行了分類研究，在以祭日爲祭名的一類中就包含“肜

夕”、“夕”兩種 〔６〕。日本學者島邦男根據不同祭名往往相伴出現於同一條卜辭的特

點，歸納出若干具有繫聯關係的祭名群，其中“夕”與五種祭祀“祭、■、■、肜、翌”都存

在繫聯關係 〔７〕。董作賓先生歸納出的祭祀種類中也包含“肜夕”、“夕福”等 〔８〕。

從卜辭來看，“夕”多與其他祭名相伴出現，如《合集》２８７４：“丁卯卜，愨貞：今日夕

侑于兄丁小牢。”５１４１：“…貞：今日夕■…”２５５１８：“庚□卜，逐貞：王賓夕祼，亡■。”

２２７２１：“甲戌卜，尹貞：王賓大乙肜夕，亡■。”卜辭中的“肜夕”，祭日都在所祭先王日

名的前一天 〔９〕，島邦男認爲：“肜祀是由前夕祀、當日祀及明日祀（肜夕、肜日、肜龠）

三祀所構成爲期三天的祭祀。”把“肜夕”當作肜祭的一個組成部分，時間在正祭前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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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宗焜：《論卜辭讀爲“夜”的“亦”———兼論商代的夜間活動》，《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８２本４

分，２０１１年。

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貳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。

朱德熙：《朱德熙文集（５）》，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９年。

袁金平：《〈左傳〉“夕室”考辨》，《深圳大學學報》２０１２年第２期。

見姚孝遂主編：《殷墟甲骨刻辭類纂》，中華書局２０１１年。

陳夢家：《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》，《燕京學報》第１９期，１９３６年。

［日］島邦男：《殷墟卜辭研究》，日本弘前大學，１９５８年。

董作賓：《爲書道全集詳論卜辭時期之區分》，《中國現代學術經典·董作賓卷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

１９９６年。　

如《合》２２７７６：“乙酉卜，尹貞：王賓外丙肜夕，亡■，十二月。”２２８１７：“戊午卜，行貞：王賓雍己肜夕，亡

■。”３５６７８：“甲戌卜，貞：王賓祖乙肜夕，亡尤。”３５６８６：“庚戌卜，貞：王賓祖辛肜夕，亡尤。”３８７１４：“甲

辰卜貞：王賓夕，亡尤。”



盧巖、葛英會贊同島邦男的意見，認爲：“卜辭‘肜夕’之祭，確切説，其祭祀用時應當是

前日之夕”，“肜日爲正祭，肜夕爲先夕預祭，肜龠爲次日再祭。”〔１〕常玉芝對此持有異

議：“在黄組周祭卜辭中，對先王先妣舉行周祭時都是用的‘肜日’，‘肜夕’之祭作爲另

一種祭法只適用於一兩個先王，且祭日不是在先王的日干名之日，而是在先王日干名

的前一天。”〔２〕“肜夕”是否構成具有獨特規律的祭祀專名還有待進一步討論，因爲祭

日在先王日名前一天的“夕”祭，還見於他處，如《佚》１６６：“癸亥卜：父甲夕歲三牢。”

《後》上１９·９：“丙戌卜，行貞：王賓父丁夕歲■，亡尤。”但也不能單純將“夕”看作是

祭祀時間，而忽視其自身所具有的祭祀内涵。從表達“夜裏行祭”這一點看，卜辭“夕”

與《楚居》中的“■”是相近的。

卜辭中以“夕”字記録夜間祭祀活動，還可與《儀禮》關於宗廟祭禮的記載相對比。

《儀禮·特牲饋食禮》：“厥明夕，陳鼎於門外，北面北上，有鼏。”鄭玄注：“宿賓之明日

夕。”“宿賓”的具體時間，《正義》引褚寅亮云：“前二日宿尸兼宿賓。”對於“厥明夕”之

禮的内容，賈公彦疏：“論祭前一日之夕視濯與視牲之事。”可見“厥明夕”之禮就是在

正祭日的前夕陳列祭器和祭品，並對祭器、祭品的實際情況進行驗視。《特牲饋食禮》

記載的是諸侯之士祭祖禰之禮，隆殺雖别，天子宗廟祭禮則應與之是一致的。“視濯

與視牲之事”與卜辭“夕”祭可能存在一定的相似性，不過也不必把它們的内容完全看

作一回事 〔３〕，這是因爲卜辭和《儀禮》時代相隔較遠，其間禮制的演變是複雜的。

商、周以來一直存在有夜間祭祀的禮俗，這應就是楚人“夜而内■”的文化背景。

聯繫前文所論“■”、“夕”二字的關係，以“■”爲夜祭專名雖是楚人的創造，但與商、周

以來用“夕”字記録的夜間祭祀活動之間不能説毫無關係。“竊鄀人之犝以祭，懼其

主”的故事是否就是“夜而内■，氐今曰■”的真正源頭，還需要重新考量。《楚居》記

述楚人早期發展階段的内容時，存在傳説與歷史混雜的情況，有些地方不可避免帶有

一定的傳説性，不能太過拘泥地將這一部分作爲完全史實來對待。

（牛鵬濤　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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盧巖、葛英會：《關於殷墟卜辭的肜祭》，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２０００年第２期。

常玉芝：《商代周祭制度》，綫裝書局２００９年。

如盧巖、葛英會强調二者的一致性：“肜夕之禮，也極可能如周禮所載，是正祭之前陳器、濯器及驗視犧

牲是否肥碩、獸臘是否完具的。”見氏著：《關於殷墟卜辭的肜祭》，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２０００年第２期。


